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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炎陵县公安局2022年部门预算说明
一、 部门职能职责
炎陵县公安局是政府主管公安工作的职能部门，受上级公安机关和地方党委、政府双重领导和管理，依法履行下列职责：

1、预防、制止和侦查违法犯罪活动；

2、维护社会治安秩序，制止危害社会治安秩序的行为；

3、维护交通安全和交通秩序，处理交通事故；

4、组织、实施消防工作，实行消防监督；

5、管理枪支弹药、管制刀具和易燃易爆、剧毒、放射等危险物品；

6、对法律、法规制定的特种行业进行管理；

7、警卫国家规定的特定人员，守卫重要的场所和设施；

8、管理集会、游行、示威活动；

9、管理户政、国籍、入境出境事务和外国人在中国境内居留、旅行的有关事务；

10、维护国（边）境地区的治安秩序；

11、对被判处管制、拘役、剥夺政治权利的罪犯和监外执行的罪犯执行刑罚，对被宣告缓刑、假释的罪犯实行监督、考察；

12、监督管理计算机信息系统的安全保护工作；

13、指导和监督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和重点建设工程的治安保卫工作，指导治安保卫委员会等群众性组织的治安防范工作；

    14、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职责。

二、机构设置
 本部门共有编制人数201人，实有人数176人。内所队室21个（含0个副处级单位），分别为：指挥中心、刑侦大队、治安大队、国保大队、人口与出入境管理大队、监管大队、巡特警大队、网络安全保卫和视频侦察大队、禁毒大队、法制大队、政工监督室、纪检监察室、警务保障室13个队室和森林公安局以及霞阳、沔渡、神农谷、垄溪、水口、红星桥、三河、炎帝陵等8个派出所。
三、部门预算单位构成
纳入本部门2022年部门预算编制范围的是炎陵县公安局，本部门无下属预算单位。

四、部门收支总体情况
2022年炎陵县公安局公开的部门预算为局机关。收入包括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支出既包括保障单位机关及直属单位基本运行的经费，也包括归口管理、面向全县分配的专项经费。（详见附表）

（一）收入预算：2022年年初预算数52624591.3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经费拨款38624591.3元；纳入一般公共预算管理的非税收入拨款14000000.00元；政府性基金拨款0元；其他收入0元；上年结转0元。

（二）支出预算：2022年年初预算数52624591.3元，其中，公共安全支出46622572.06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330338.02元，卫生健康支出1540059.78元，住房保障支出2131621.44元。

（三）预算收支增减变化情况说明：2022年度本部门年初预算数为52624591.3元，比上年增加16653655.3元，主要原因是纳入一般公共预算管理的非税收入拨款和工作性专项经费增加。
五、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预算
2022年本部门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52624591.3元，具体安排如下（详见附表）：

（一）人员类支出

2022年年初预算数为24184203.24元。其中包括基本工资6792936.00元、津贴补贴6556374.00元、奖金4766078.00元、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2170161.92元、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1130776.76元、公务员医疗补助缴费389923.02元、其他社会保障缴费62776.10元、住房公积金2131621.44元、医疗费14000.00元、生活补助164196.00元、医疗费补助5360.00元。

（二）运转类支出

2022年年初预算数为3458988.06元。其中：办公费351000.00元，印刷费100000.00元，水费60000.00元，电费300000.00元，邮电费40000.00元，物业管理费220000.00元，差旅费300000.00元，维修（护）费20000.00元，委托业务费9000.00元，工会经费188348.06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464000.00元，其他交通费用1406640.00元。

（三）特定目标类支出

（1）非税收入安排的支出专项14000000.00元，主要用于执法办案和其他支出。

（2）离退休党支部工作经费专项97400.00元，主要用于退休党支部工作经费。

（3）公安维稳工作信息(特别)费专项120000.00元，内容涉密略。

（4）禁毒工作经费专项636000.00元，内容涉密略。

（5）看守所给养费补差专项128000.00元，主要用于按湘财政法[2017]25号文件要求的标准保障2022年被监管人员给养费.
（6）警务辅助人员经费专项4800000.00元，主要用于炎陵县公安局辅警协助公安民警开展日常窗口服务、文字综合、技术支持、接警处警、巡逻防控等公安业务工作。

（7）一村一辅警、城市快警专项1000000.00元，主要用于协助公安民警开展技术支持、接警处警、巡逻防控等公安业务工作，提升城区的社会治安防控水平，全天候护航社会治安稳定。

（8）辅警（看护中队）专项600000.00，主要用于监察留置看护警务辅助队伍办公运转所需费用及辅警个人经费。 

（9）警察值勤加班专项3000000.00元，主要用于落实“人社部规〖2017〗9号、〖2017〗10号”文件规定保障2022年度民警加班补贴和值勤津贴发放。
（10）辅警人员经费专项300000.00元，主要用于森林公安局辅警协助民警开展日常窗口服务、文字综合、技术支持、接警处警、巡逻防控等公安业务工作。
（11）平安城市电子防控系统维护专项300000.00元，主要用于平安城市监控一期项目维护。
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2022年度本部门无政府性基金预算安排的支出。

七、其他重要事项情况说明
（一）机关运行经费：本部门2022年年初预算机关运行经费(商品和服务支出+业务性专项)共安排28413988.06元，比上年度预算增加22596606.06元，增加的主要原因是：纳入一般公共预算管理的非税收入拨款和工作性专项经费增加。
（二) 政府采购预算：2022年年初预算数为1065000.00元。包含：政府采购货物1065000.00元，政府采购工程0元，政府采购服务0元。

（三）国有资产占有情况：截止2021年12月31日，本部门共有办公及业务用房14883平方米；车辆29辆，其中一般公务用车0辆、一般执法执勤用车29辆、货币化用车0辆；单位价值50万以上大型设备1套。2022年部门预算安排购置车辆0辆，预算安排购置价值50万以上大型设备0套。

（四）预算绩效目标：本部门整体支出和项目支出实行绩效目标管理，纳入2022年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的金额为52624591.30元，其中，基本支出27643191.30元，项目支出24981400.00元（详见附表）。 
（五）“三公”经费预算：

2022年“三公”经费预算数994000.00元，其中：公务接待费530000.00元、公务用车购置费0元，公务用车运行费46400.00元、因公出国（境）费0元。2022年公务用车购置数0台。
2022年“三公”经费预算数比2021年减少2640元，主要是加强了“三公”经费管理，厉行节约，减少不必要的“三公”经费支出。

（六）会议费、培训费预算：

2022年预算安排会议费0元。
2022年预算安排培训费0元。

其他事项
本单位2022年预算未安排政府性基金收支预算。

本单位2022年预算未安排国有资本经营收支预算。

本单位2022年预算未安排财政专户管理资金收支预算。

八、名词解释
（一）一般公共预算: 是对以税收为主体的财政收入，安排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维护国家安全、维持国家机构正常运转等方面的收支预算。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即通常所指的“财政收入”，按照2015年1月1日起施行的新《预算法》，改称“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由地方收入、上划中央收入、上划省级收入三部分构成。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 是对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在一定期限内向特定对象征收、收取或者以其他方式筹集的资金，专项用于特定公共事业发展的收支预算。应当根据基金项目收入情况和实际支出需要，按基金项目编制，做到以收定支。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是对国有资本收益作出支出安排的收支预算。应当按照收支平衡的原则编制，不列赤字，并安排资金调入一般公共预算。

（四）社会保险基金预算: 是对社会保险缴款、一般公共预算安排和其他方式筹集的资金，专项用于社会保险的收支预算。应当按照统筹层次和社会保险项目分别编制，做到收支平衡。

（五）“三公”经费：是指商品和服务支出中的因公出国（境）费用、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和公务接待费。
    （六）机关运行经费：机关运行经费指为保障行政单位（包括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运行，用于购买货物和服务的各项资金。包括办公及印刷费、邮电费、差旅费、会议费、福利费、日常维修费、专用材料费及一般设备购置费、办公用房水电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及其他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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